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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做好《湖北省房产测绘技术规程》

编写工作的通知

各市房管局、恩施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为了进一步规范全省房屋面积的测量工作，保证房屋登记质量，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统一全省房产测绘技术标准，更加合理进行建筑面积的计算和共有面积的分摊。我厅决定开展《湖北省房产测绘技术规程》的编写工作，具体由湖北省房地产业协会房产测绘专业委员会负责组织各地房产测量专业技术人员完成。现将《<湖北省房产测绘技术规程>编写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在工作进程中给予支持和配合。
附件：《<湖北省房产测绘技术规程>编写实施方案》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2年12月7日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年12月10日印发

附件：
《湖北省房产测绘技术规程》编写实施方案

为了统一湖北省房产测绘技术标准，满足各地、市、县房产测绘生产和房产管理工作的需要，根据省住建厅的要求和2012年湖北省房地产业协会房产测绘专业委员会工作安排，今年拟完成《湖北省房产测绘技术规程》初稿的编写。为保证编写工作有效开展，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2000年的国家标准《房产测量规范》为原则、以2010年《武汉市房产测绘实施细则》为基础，综合各地房产测绘人员的意见，适当吸收外省市的相关技术规定，完成《湖北省房产测绘技术规程》初稿的编写任务。
二、工作组织
省厅成立编写领导小组、各地市房地产管理局有关领导为编写领导小组成员，省房地产业协会房产测绘专业委员会为责任单位，在省建设厅和房产协会统一领导下，完成具体编写工作。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编写专班，编写具体事项由武汉市房产测绘中心副总工刘昌平负责，专班人员拟定12人，由下列各地区房产测绘部门测绘专业人员组成，具体人员名单如下：
1、武汉市房产测绘中心：
刘昌平  江文祥  陈祖军  陈 镇  杨 磊

2、武汉市洪山房产测绘队：别必鑫

3、武汉市武昌房产测绘队：张世彪

4、黄冈市海星房地产测绘队：孙国华

5、荆州市房地产地籍测绘队：段修文

6、襄阳市房屋测绘中心：齐伟虎

7、宜昌市崇信房地产测绘公司：王爱国

8、仙桃市房产测绘大队：张万光

三、工作内容

（一）“规程”的主要内容

1、总则

2、名词、术语解释

3、控制测量

4、分幅分丘图测绘

5、面积测算信息调查与数据采集

6、房屋分栋分层

7、建筑面积计算

8、共有建筑面积分摊

9、变更测量

10、成果资料的检查、验收和归档

11、房产测绘信息化成果

12、附件（包括：报告格式、数据表格格式、图件式样等）

（二）各章由一位编写人员根据有关的要求，收集相关的意见后负责完成本章、节、条款的编写。编写完成后，统一按要求提交WORD文档。

四、工作任务和时间安排
（一）准备阶段（4月-6月）
1、确定编写人员。

2、明确职责。

3、收集、整理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二）编写阶段（6月-10月）

1、按照各自的分工编写内容，采纳和吸收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分别编写相应的章、节、条款。

2、编写完成后，形成本章节的WORD文稿，并提交。

3、由编写组负责人统稿后，安排时间和地点集中讨论，经过进一步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修改完善阶段（10月-12月）

1、广泛征求专家、学者、相关领域人士的意见。

2、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征求初稿。

3、组织评审，完成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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